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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114學年度第 24 屆科學展覽會實施計畫 

一、 依據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114年1月16日科實字第11402000350號令發布之「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

展覽會實施要點」辦理。 

二、 目的 

(一)提高學生對科學的思考及創造能力，並激發學生對科學研習的興趣，進而培養學生正 

確的科學觀念及態度。 

(二)培養師生共同研習、創造風氣，以促進科學教育，並進而改進教學方法，提高教學效 

果。 

(三)甄選優良作品代表本校參加臺北市第 59屆科學展覽會。 

三、 組織 

(一) 「科學展覽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校內相關學科之教師為成員。 

(二) 「評審委員」各組各科至少兩位評審委員，由校長聘請校內教師或相關學者擔任。 

(三) 「諮詢輔導單位」為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

展覽設計指導委員會等單位。 

四、 展覽類別： 

(一) 數學科 

(二) 物理與天文學科 

(三) 化學科 

(四) 地球與行星科學科 

(五) 動物與醫學學科（含微生物、生物化學、分子生物） 

(六) 植物學科（含微生物、生物化學、分子生物） 

(七) 農業與食品學科 

(八) 工程學科（一）（含電子、電機、機械） 

(九) 工程學科（二）（含材料、能源、化工、土木） 

(十)電腦與資訊學科 

(十一)環境學科（含衛工、環工、環境管理） 

(十二)行為與社會科學科 

依據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要點─高級中等學校組之項目訂定。 

五、 報名 

(一) 繳交報名表時間：114年 10 月 29日（星期三）中午 12：30以前。 

(二) 每件作品作者以三人為限，填寫報名表，並請指導教師與導師務必簽名。 

六、 繳交作品計劃書 

(一) 繳交時間：114 年 11 月 7日（星期五）中午 12：30 以前，郵寄「電子檔」至
nhush512@nhush.tp.edu.tw設備組長信箱(標題註明班號姓名)。 

(二) 確定最後科展作品名稱。 

(三) 作品計劃書電子檔可於學校網頁→校園公告→活動競賽→科展公告下載。 

七、 繳交作品說明書 

(一) 繳交時間：114年 12月 19日（星期五）中午12：30以前。 

(二) 至設備組繳交完整之作品說明書「紙本」一式四份，及作品說明書「PDF電子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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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應包括照片及圖片檔案）。（電子檔可於學校網頁→校園公告→活動競賽→科展公告
下載） 

八、 評選 

(一) 評選時間：114年12月29日~115年1月2日。將另行通知參賽學生確切評選時間與地點，
協助辦理公假出席。 

(二) 請於 114 年  12 月 26 日 (星期五 )中午 12:30 前郵寄簡報檔或簡報 PDF檔至 
nhush512@nhush.tp.edu.tw設備組長信箱(標題註明班號姓名)先行存檔。 

(三) 評選時以簡報呈現，並攜帶實驗研究日誌正本提供評審參閱。 

九、 評審 

(一) 教務主任為校內科展召集人，設備組長為總幹事，各相關學科教師代表組成，另發聘

書聘任之。 

(二) 評審標準應兼顧科學性、教育性、普遍性、鄉土性、真實性、安全性。 

(三) 依繳交之說明書內容、表達能力及操作技術、作品完整性、學術性及實用性、創造力

及科學精神為依據。 

(四) 作品評選時作者必須在場說明解釋或操作，並回答評審委員所提之問題。 

十、獲獎學生獎勵： 

(一) 各類別作品選出符合成績資格之作品，頒發特優、優等、佳作及研究精神獎等獎項並

公開授獎；依特優記嘉獎兩次，優等、佳作記嘉獎乙次辦理敘獎。 

(二) 入選特優作品，將代表本校參加臺北市第 59屆科學展覽會，本校 114學年度至多推派

6件作品參與臺北市科學展覽會，入選特優作品超過6件，則召開科學展覽委員會會議，

邀請評審討論確認推派作品。若特優件數不足本校可參展北市科展之件數，則可由優等作

品遞補，優等作品若超過剩餘推薦件數，則召開科學展覽委員會會議，邀請評審討論擇優推

薦代表學校參展。 

十一、參加臺北市科學展覽會及全國科學展覽會相關事宜： 

(一) 學校科學展覽會評審後由設備組邀請作者及指導教師召開參加臺北市科展說明會，並

發給臺北市科展參展文件及評審建議改進事項表。 

(二) 作者應確實改進評審建議事項並在臺北市科展主辦單位規定期限內完成報名、送件、

評審等相關程序。 

(三) 臺北市科展參展經費由參展學生編列預算交學校審查通過後由學校經費支付。 

(四) 參加臺北市科展獲推薦參加全國科展者，作者應確實改進臺北市科展評審建議事項並

在臺北市科展或全國科展主辦單位規定期限內完成報名、送件、評審等相關程序。 

(五) 推薦參加全國科展參展相關費用依據臺北市科展主辦單位補助經費相關規定辦理，不

足部份由學校另行編列預算支付。 

(六) 參加臺北市或全國科展得獎者，依校規獎勵之。經推薦參加臺北市或全國科展報名後

棄權者，則依校規進行懲處。 

十二、本計畫呈請校長核可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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